
[bookmark: _GoBack]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商务局关于修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综试区）电子商务出口企业零售出口货物的免税管理，经研究，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厦门市财政局、厦门市商务局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试行）》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规范综试区电子商务出口企业零售出口货物的免税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业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1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 海关总署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物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3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业务增值税和消费税退（免）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将第四条修改为：本办法所称零售出口货物的免税是指综试区电子商务出口企业零售出口未取得合法有效进货凭证的货物，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试行增值税、消费税免税政策：
　　（一）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在厦门综试区注册。
　　（二）出口货物在厦门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综合服务平台）登记出口日期、货物名称、计量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出口信息。
　　（三）出口货物通过综试区所在地海关办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申报手续。
　　（四）出口货物不属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明确取消出口退（免）税的货物。
三、将第五条修改为：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对适用本办法免税政策的零售出口货物，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增值税、消费税免税。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根据本公告作相应修改，重新发布。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商务局
          　　　　　　 　　　　2026年×月×日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综试区电子商务出口企业零售出口货物的免税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业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1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 海关总署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物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3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业务增值税和消费税退（免）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综试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厦门市全市范围均为综试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电子商务出口企业是指自建跨境电子商务销售平台或利用第三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电子商务出口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零售出口货物的免税是指综试区电子商务出口企业零售出口未取得合法有效进货凭证的货物，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试行增值税、消费税免税政策：
　　（一）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在厦门综试区注册。
　　（二）出口货物在厦门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综合服务平台）登记出口日期、货物名称、计量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出口信息。
　　（三）出口货物通过综试区所在地海关办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申报手续。
　　（四）出口货物不属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明确取消出口退（免）税的货物。
　　第五条 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对适用本办法免税政策的零售出口货物，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增值税、消费税免税。
　　第六条 电子商务出口企业零售出口货物免税申报数据应与海关出口商品申报清单数据一致。
　　第七条 主管税务机关应当根据税务总局清分的出口商品申报清单电子信息、综合服务平台相关数据信息，结合综试区实际情况，加强电子商务出口企业零售出口货物的免税管理工作。
　　第八条 电子商务出口企业未按本办法规定在综合服务平台登记出口信息，办理免税申报数据与海关相关数据信息不一致或者存在其他违反税收管理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九条 电子商务出口企业零售出口货物可以开具出口销售发票。
　　第十条 未纳入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货物出口事项，依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货物免税管理事项执行本办法规定，不实行免税资料备查管理和备案单证管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具体日期以出口商品申报清单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商务局关于修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物
免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的解读
现就《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商务局关于修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公告》出台的背景
为进一步规范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综试区）电子商务出口企业零售出口货物的免税管理，结合实际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商市财政局、市商务局研究修改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试行）》。
　　二、《公告》修改内容解读
（一）修改文件引用
自2026年1月1日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号）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4告）停止执行。因此相应改为引用《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业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1号）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业务增值税和消费税退（免）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
（二）修改适用增值税、消费税免税政策应满足的条件
　　本办法所称零售出口货物的免税是指综试区电子商务出口企业零售出口未取得合法有效进货凭证的货物，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试行增值税、消费税免税政策：
　　1、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在厦门综试区注册。
　　2、出口货物在厦门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综合服务平台）登记出口日期、货物名称、计量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出口信息。
　　3、出口货物通过综试区所在地海关办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申报手续。
　　4、出口货物不属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明确取消出口退（免）税的货物。
　　（三）修改申报期限表述
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对适用本办法免税政策的零售出口货物，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增值税、消费税免税。
三、其他规定与原管理办法保持一致。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具体日期以出口商品申报清单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